
表F

深圳市建设工程监理直接发包申请表

               项目编号：                 
              工程序号：                 
项 目 名  称：                                    
    发包工程名称：                                   

    工 程 地  址：                                   

    发   包   人：                                   

负 责 人：              经 办 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深圳市建设局2005年12月制表

	计划立项

批文号
	
	规划（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包

工程估价
	万元

	监理费率
	               %
	监理费
	万元

	计划开竣

工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监理阶段
	□施工准备     □施工     □保修     □

	监理期限
	年       月  至       年       月

	资金来源
	政府     %；国有    %；集体    %；私营    %；外资    %；

其他     %


	房屋建筑工程
	建筑总面积
	平方米
	用地红线面积
	平方米

	
	结构类型
	基础
	
	层      数
	

	
	
	上部
	
	幢      数
	

	
	基坑开挖深度
	米
	基坑开挖面积
	平方米

	
	本次发包

监理内容
	· 一般房屋建筑工程  

· 高耸构筑物工程

· 住宅小区工程

· 其他：                                           

	
	其他影响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的工程规模或结构等方面的特点
	


	市政公用工程
	本次发包

监理内容
	· 城市道路、桥梁工程

· 给水排水安装工程

· 热力及燃气安装工程

· 垃圾处理工程

· 地铁、轻轨工程

其他：                                            

	
	影响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的工程规模或结构等方面的特点
	


	其他工程
	本次发包

监理内容
	· 公路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 通信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 机电安装工程              □化工、石油工程

· 电力工程                  □冶炼工程

· 其他：                                            

	
	影响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的工程规模或结构等方面的特点
	


	勘察单位
	

	本次发包工程设计单位
	


	· 直接发包理由
	· 停建或者缓建后恢复建设的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 监理企业自建自用的工程，且该监理企业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的；

·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屋建筑工程，该企业有直接控股的监理企业，或该企业由监理企业直接控股，且相应监理企业的资质等级符合工程要求；

· 在建工程追加的与主体工程施工不可分割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
· 已按最低条件连续发布招标公告不少于6个工作日，但响应招标或符合条件的投标申请人数量仍少于3名，通过竞争性谈判已在投标申请人中确定了承包人的。                    


	拟选

承包人
	承包人名称
	
	企业资质等级
	

	
	项目总监

姓名
	
	项目总监

资格等级及证书号
	


	发包人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人（签字）：
	发包人（盖章）：


	主管部门核准情况
	核准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备案日期：  年 月 日

（加盖业务办理专用章）


	应提交的附件材料清单
	□  1、计划立项文件或财政部门关于建设资金安排的批文；
□  2、规划许可证明文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规划部门出具的无需办理规划许可手续的证明文件。
□  3、符合直接发包法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 停建或者缓建后恢复建设的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提供原《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 监理企业自建自用的工程，提供该监理企业的资质证书。
□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屋建筑工程，该企业有直接控股的监理企业，或该企业由监理企业直接控股的，提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证书、相关监理企业的资质证书、有关控股关系的工商登记证明材料。
□ 在建工程追加与主体工程施工不可分割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且承包人未发生变更的，提供原《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申请人的书面情况报告（原件）。
□ 已按最低条件连续发布招标公告不少于6个工作日，但响应招标或符合条件的投标申请人数量仍少于3名，通过竞争性谈判已在投标申请人中确定了承包人的，提供申请人的书面情况报告（原件）。
□  4、所邀请投标人的资质证明材料：企业资质证书、项目总监资格证书；
□  5、申请人经办人的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
上述材料的数量均为1份，未作特别说明的，可以提供复印件，但应加盖申请人公章，并提供原件核验；同一项目（工程）已向本机关提交过的材料，可不再重复提交。


注：  1、本表中项目编号和工程序号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填写。

2、本表中的工程基本情况，由申请人根据本次发包工程的实际情况，按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其他工程填写，与本次发包工程无关的其他工程基本情况内容，申请人可自行删除。除此之外，本表设置的内容不得随意更改，且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可靠。






